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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財政司司長將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期
間與立法會議員舉行一連串會議，就二零零四／零五
年度財政預算案徵詢議員的意見。為方便在諮詢會議
進行討論，我們編製了以下一些圖表，供議員參考。
歡迎議員在這些諮詢會議舉行前後提交書面意見。



圖 2

第一百零七條

基本法

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
入為出為原則，力求收支平衡，
避免赤字，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
增長率相適應。

I. 財政預算原則

《基本法》(第一百零七條)規定，政府財政預算“以
量入為出為原則，力求收支平衡，避免赤字，並與
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。”

這些有關審慎理財政策的憲制條文，對維持國際財
經界及在香港的本地和海外投資者的信心至為重要。

政府亦會致力奉行簡單和低稅制，以及維持金融體
系的健全和穩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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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-09年度財政預算目標

恢復經營帳目收支平衡

恢復綜合帳目收支平衡

將公共開支佔經濟的比重控制在
20%或以下

I. 財政預算原則

由於本年初非典型肺炎爆發令經濟活動減慢，我們如要
堅持在二零零六／零七年度達到原先所訂目標，是不切
實際的。

社會人士亦傾向同意讓本港經濟在未來一兩年有更多喘
息空間。

因此，財政司司長已決定調整以下財政預算目標的時間
表至二零零八／零九年度：

恢復經營帳目收支平衡；

恢復綜合帳目收支平衡；以及

將公共開支佔經濟的比重控制在20%或以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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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的本地生產總值數字

II. 中期預測

3.5%

3%

現時

所作預測

(相對於3月所預

測之 3%)
中期本地生產總值實質趨勢增長

(相對於8月所預

測之2%)
2003年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

非典型肺炎疫症過後，我們在今年八月將二零零三
年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預測，由3%調低至2%。

過去一兩個月，經濟活動和市場氣氛均明顯好轉。
鑑於現時經濟回升的勢頭良好，今年經濟表現相信
會較八月時所作的預測為佳。我們現時預測今年經
濟將有約3%增長。

隨本港與內地及其他亞洲經濟體系進一步發展，
以及全球經濟重拾升軌，我們預測中期經濟實質趨
勢增長會提高半個百分點至3.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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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中期預測

政府有決心控制開支，並在二零零八／零九年度把
政府經營開支削減至2,000億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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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中期預測

為要於二零零八／零九年度恢復經營帳目收支平衡，
政府在經營收入方面的目標是在同年度達至2,000
億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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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-04年度財政結算預測

須考慮的因素

因爆發非典型肺炎而推出的紓困及振興經
濟措施

非典型肺炎的負面影響

過去數月所出現的正面經濟表現

最新預測

780億元赤字，加或減50億元

II. 中期預測

在二零零三年財政預算案中，我們預測二零零三／
零四年度會有680億元財政赤字。

最新財政赤字預測為780億元，加或減50億元，此
數字已顧及政府因爆發非典型肺炎而推出的126億
元紓困及振興經濟措施、非典型肺炎的負面影響，
以及過去數月所出現的較正面經濟表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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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開支包括政府開支加上營運基金及房屋委員會的開支

III. 開支

基於「大市場、小政府」的原則，我們應把公共開
支佔經濟的比重，控制在一個適當的水平。

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，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
總值的比例平均約為16%。現時，這比例約為23%。

我們會致力將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控制
在20%或以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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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開支欠缺彈性

經營開支的主要組成項目 

佔經營開支

的百分率

佔整體開支的

百分率

個人薪酬 25.44 21.57

與員工有關連的開支

(例如：退休金) 8.46 7.16

資助金 (與員工有關連) 32.99 27.97

社會保障 10.69 9.06

總數 77.58 65.76

2002-03

III. 開支

本圖顯示，78%的政府經營開支或66%的整體開支
是用於與員工或社會保障有關連的開支項目。這些
項目無論以實質或名義概念計算都不容易下調。



圖 10
1997-98至2002-03年度

基本工程實際開支

III. 開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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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過往數年，每年平均的基本工程開支約為270億元。

在未來數年，我們仍會每年平均撥款約290億元進行
基建工程。

縮減基建項目的規模或延遲進行部分基建工程，最終
會對其他經濟環節帶來連鎖的影響。倘若我們的基礎
設施不能配合香港未來的需求，我們的經濟增長步伐，
以及本港作為國際貿易、交通及通訊樞紐的吸引力，
亦可能會受到影響。

香港如要繼續成為亞洲的國際都會，便須不斷提升基
礎設施。



圖 11收入來源

(2003-04年度原來預算)
IV. 收入

利得稅
(22.4%) 433億元

薪俸稅、
個人入息課稅

及物業稅 (17.4%) 
337億元

建議稅項
(足球博彩稅及
邊境建設稅)

(0.6%) 11億元

公用事業、各項收費
(7.4%) 143億元

差餉
(6.7%) 130億元

博彩稅
(5.7%) 109億元

印花稅
(4.1%) 79億元

應課稅
品稅

(3.2%)
63億元

@其他非經
常收入
(16.4%) 
317億元

#其他經常
收入

(5.4%) 
105億元

土地收入
(1.3%) 25億元

土地基金、
物業及投資

(9.4%) 183億元

經常收入
(82.3%) 1,593 億元

非經常收入
(17.7%) 342億元

總收入 : 1,935 億元

#其他經常收入-
1 貸款、償款及其他 (35億元)
2  汽車首次登記稅 (32億元)
3 專利稅及特權稅 (15億元) 
4  罰款、沒收及罰金 (8億元)
5 飛機乘客離境稅 (13億元)
6  酒店房租稅 (2億元) 

@其他非經常收入-
1 貸款基金 (177億元)
2 資本投資基金 (23億元)
3 從房屋委員會收回的款項 (4億元)
4  遺產稅 (15億元)
5 償還的貸款及墊款 (4億元)

6 股本投資所獲取的回報 (8億元)
7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(6億元)
8 公務員退休金儲備基金及賑災基金

(6億元)
9 獎券基金 (8億元)
10 創新及科技基金、的士專營權稅及

其他收入 (66億元)

本圖顯示根據二零零三／零四年度原來預算的政府經常及
非經常收入來源的整體情況。

向公司徵收的入息稅(即利得稅)及向個人徵收的入息稅(即
薪俸稅、個人入息課稅及物業稅)是二零零三／零四年度最
重要的兩個收入來源。兩者合共佔政府總收入的39.8%。

以上數字未有計及為舒減非典型肺炎的影響而採取的部分
紓困措施所牽涉的53億元，該等措施包括寬減差餉、水費
及排污費、牌照費、租金和退還部分薪俸稅。

二零零三年財政預算案中公布的140億元開源計劃中，全
部主要增加收入措施，包括調整薪俸稅、利得稅及物業稅
等已成功實施，可帶來接近130億元收入。

餘下的收入建議，就只有預計可帶來每年10億元稅收的邊
境建設稅。政府仍然認為這項建議背後的原則是恰當的，
即是說所有離境乘客，不論是透過何種方式離境，都應該
分擔改善邊境設施及服務的費用。然而，由於現階段公眾
仍未接受這稅項，我們決定不在這個時候實施邊境建設稅。



圖 12主要經常收入來源
佔經常開支總額的百分率下降

政府收入 1997-98 2003-04
 (原來預算)

億元 (%) 億元 (%)

利得稅 553 (37.0%) 433 (20.9%)

薪俸稅、個人入息課稅及物業稅 362 (24.2%) 337 (16.3%)

公用事業及各項收費 180 (12.0%) 143 (6.9%)

差餉 63 (4.2%) 130 (6.3%)

由財政儲備所得的投資收益 179 (12.0%) 121 (5.8%)

博彩稅 135 (9.0%) 109 (5.3%)

印花稅 291 (19.5%) 79 (3.8%)

應課稅品稅 85 (5.7%) 63 (3.1%)

總數 1,848 (123.6%) 1,415 (68.4%)

* 括號內數字表示收入項目佔政府經常開支總額的百分率

IV. 收入

過去七年，從主要經常收入來源(包括利得稅、薪
俸稅、個人入息課稅及物業稅、公用事業及各項
收費、由財政儲備所得的投資收益、印花稅，以
及應課稅品稅)所得的收入有所下降。

從這些經常收入來源所得的收入，越來越不足以
應付經常開支。在一九九七／九八年度，從這些
來源所得的收入，是政府經常開支總額的123.6%。
根據二零零三／零四年度的原來預算，估計從這
些經常收入來源所得的收入，會下降至經常開支
總額的68.4%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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薪俸稅邊際稅率
單身人士首
$220,000的入息

IV. 收入

年度

備註:沒有納稅人須在2002-03年度繳納多於其收入百分之十五的薪俸稅、在2003-04年度繳納多
於其收入百分之十五點五的薪俸稅，或在2004-05年度繳納多於其收入百分之十六的薪俸稅

單身人士基本免稅額

本圖顯示由一九九六／九七年度至今稅階及邊際
稅率的變動情況。

二零零三／零四年度財政預算案將薪俸稅的邊際
稅率及稅階回復至一九九八／九九年度寬減前的
水平， 以增加稅收及擴闊稅基。有關調整會按相
同幅度在二零零三／零四及二零零四／零五年度
分兩期實施。



圖 14對高收入人士的依賴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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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2.2%的工作人口須按百分之十五點五的標準稅率繳稅，他們的稅款佔薪俸稅總額約30%

* 2%的工作人口須按百分之十五的標準稅率繳稅，他們的稅款佔薪俸稅總額約43.9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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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V. 收入

這些圖表以一九九七／九八年度和二零零三／零四年度
繳 納 薪 俸 稅 人 士 的 稅 款 為 依 據 ， 將 他 們 每

100 000人分成一級，計算其稅款佔薪俸稅總收益的比率。

一 九 九 七 ／ 九 八 年 度 ， 繳 納 薪 俸 稅 最 多 的 首
100 000名納稅人，其稅款佔薪俸稅總收入的54.8%。該
100 000名納稅人的稅款佔稅收的比重，在二零零二／零
三年度增至62.1%，顯示對高收入人士的依賴增加。在二
零零三年財政預算案所提出的多項調整薪俸稅措施實施
後，估計該100 000名納稅人的稅款佔稅收的比重，在二
零零三／零四年度將降至59.2%。

一九九七／九八年度有133萬名納稅人。在二零零二／零
三年度，雖然僱員人數由316萬人增至320萬人，但納稅
人總人數則減至120萬人。各項調整薪俸稅的措施實施後，
在二零零三／零四年度，納稅人總人數會回升至125萬人。



圖 15
　首500家公司繳納大部分利得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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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V. 收入

本圖顯示在二零零一／零二課稅年度，須繳納稅
款公司的利得稅負擔的分布情況。

香港60%的利得稅收入來自超過50 000家公司中
繳稅最多的500家公司。大部分小型企業僅繳付
少量稅款或根本無須繳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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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回全部成本的費用 (例如發出無犯罪紀錄證明書的費用)

受資助的費用 (例如學費)

含徵稅成分的費用 (例如商業登記費)

公用事業的費用 (例如政府隧道收費)

按市場收費水平釐定的費用 (例如刊登公共示的收費)

收費種類

各項收費

IV. 收入

對於沒有充分理由支持要政府資助的服務，政府
會採用「用者自付」和「收回全部成本」這項行
之有效的原則去釐定服務收費。

採納以上做法，目的是確保提供服務的成本由使
用服務者支付，而不是由納稅人負擔。這項原則
可鞏固本港的低稅率政策，也是達至財政平衡的
重要工具。



圖 17

公用事業及各項收費佔

政府經常開支總額的百分率下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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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V. 收入

在一九九三／九四年度，公用事業及各項收費帶來的
收入佔政府經常開支總額的18%。這比率估計會在二零
零三／零四年度大幅下降至7%。

政府自一九九八年起凍結大部分政府收費，作為在經
濟困難時期減輕市民負擔的特別措施。在二零零零／
零一年度，鑑於當時經濟環境逐漸好轉，政府在該年
對部分不影響民生或一般營商活動的收費項目作出調
整，但只帶來極少的額外收入。

為紓減非典型肺炎的影響，政府在二零零三年四月提
出一系列一次過紓困措施，包括減免四個月水費、排
污費和工商業污水附加費等和免收部分牌照費一年。
此外，政府承諾在二零零三年十月底前，不會提議調
高任何收費。

我們需要考慮應在何時恢復採用「用者自付」及「收
回全部成本」的原則調整政府收費。但我們一定會顧
及市民的負擔能力，以及對整體經濟的影響。



圖 18

其他資金來源

商品及服務稅?

債券?

V. 其他

我們需要更廣闊、可觀和穩定的收入來源，以保障政
府的收入，以及應付所需的開支。開徵稅基廣闊的商
品及服務稅，是解決政府收入不穩定的合理而公平的
做法。

然而，我們不會在通縮的環境下考慮推行商品及服務
稅。我們只會在經濟穩健和有增長的情況下才會引入
這種稅項。我們會就如何落實這稅項，努力謀求共識。

發行債券是另一個可能的資金來源，以開展對本港有
長遠經濟效益的基建工程或其他投資項目。

發行債券亦有助發展本港的資本市場，以及為市民提
供另一投資途徑。



圖 19

2003年初至今部分經濟指標
本地生產總值 第二季 -0.5%

失業率 七至九月 8.3% (高峰為8.7%)

貨物出口值 首八月 約15%(八月份約10%)

服務出口值 第二季 -14.7%

出口貨櫃量 首七月 +7.8%(七月份-4.5%)

出口空運量 首九月 +8.3%(九月份+10.3%)

訪港旅客 首八月 -14.4%(八月份+9.6%)

零售值 首八月 -2.8%(八月份+3.0%)

消費物價 首九月 -2.7%(九月份–3.2%)

投資開支 第二季 -5.3%

V. 其他



圖 20

振興經濟

共同推動經濟持續增長及增加就業

審慎管理公共財政

於二零零八／零九年度把政府經營開支削減至2,000億元

於二零零八／零九年度恢復收支平衡

將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控制在20%或以下

總結

V. 其他




